
大连医科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

（2014年6月5日修订）

一、培养目标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兼备科学与人文精神，积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2.基础知识扎实，掌握有关学科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专业中

的新进展和前沿研究课题。

3.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某些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能着手研究和解

决本学科中的某些理论和实际问题。

4.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二、学习年限及时间安排

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是三年。如确有必要可延长学习年限，延长期不超过一

年。研究生入学后即开始学位论文工作，并完成必需的课程学习，开题报告在第二学期

末前完成。

三、培养方式

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重点是以科学研究为主，培养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应根据本学科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研究生

的基础和特长，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导师应指导研究生把握学

科发展的主流和趋势，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按照培养计划实施培养。

院（系）负责对本院（系）研究生培养的管理和监督。

四、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研究生入学后即进入院（系）、教研室或科室进行科研能力的训练及学位论文工作，

课程学习以业余时间学习为主，实行课堂授课与网络授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两年内

完成课程学习。

研究生学习实行学分制。研究生课程学习学分要求为 16.0 学分；学位论文答辩前

应修满 23.0 学分。



1.学位课：包括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

（1）公共必修课：2（3）门,8（9）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学时 2学分

学位外语（英、日） 90 学时 6学分

第二外语（英语）（一外非英语语种必选） 64 学时 1学分

说明：学位外语包括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公共外语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授课，专

业外语由导师负责授课。二者的成绩分别占学位外语总成绩的 80%和 20%。

入学之前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六级考试（CET6），成绩合格者可申请免修研究生公

共外语（英语）课程，并直接获得相应的学分，考试成绩以 70 分登记。

（2）专业必修课：3门,8 学分（从备选课表中选择）

专业课 1门 4学分

学科基础理论课 2门 4学分

2.选修课：

选修课，包括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等，由导师根据研究方向指导学生在制定培

养计划时选修。

3.开题报告 2学分

4.中期考核 2学分

5.学术活动 3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至少 6次学术活动，每次计 0.5 学分，共计 3学分。（见

《大连医科大学关于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规定》）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和承担专门

技术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为确保学位论文质量，加强论文工作过程管理，严格执行开题

报告等过程考核。在论文工作中，院（系）、教研室和导师应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选题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明确科研方向，确定研究课题，进行调查研究。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具体要求见《大连医科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工作规定》。



3.定期检查课题进展情况

导师应定期检查课题进展情况，查阅原始记录，与研究生一起分析和讨论研究结果。

4.学位论文的撰写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应是一篇（或由

一组论文组成的一篇）系统的、完整的学术论文。论文字数要求 1.5-2 万字，中英文摘

要 2,000-3,000 字（词）左右。（见《大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书写规范》）

六、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硕士生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前需进行论文预答辩。硕士生论文答辩具体要求见《大

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规定》。

硕士学位授予见《大连医科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七、本方案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原制订于 2000 年 6月的《大连医科大学硕

士科学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废止。

八、本方案由大连医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